
8 

消防車輛每週檢查步驟、項目分配表 

 

步驟  動    作  檢     查     項     目  

一  
不發動檢查
（行駛前檢
查）  

１輪胎氣壓。  

２機油、剎車油、動力方向機油、離合器油。３燃
油量。  

４冷卻水、電瓶水。  

５隨車工具及資料。  

６一般洩漏。  

７各項皮帶。  

８後視鏡。  

９車身外部檢視。  

二  
發動引擎至起
步前止  

１引擎加溫起動並檢查油門狀況及引擎轉速是否正
常。  

２各種儀表是否正常。  

３雨刷及噴水。  

４各種燈光。  

５喇叭。  

６警報器及警示燈。  

三  

起步及路試二

至五公里（行

駛中之檢查）  

１各種剎車（手、腳）。  

２離合器。  

３各種不正常之雜音。  

４引擎工作狀況。  

５轉向及其他任何顯示不良的現象。  

６變速箱及加力箱之操作。  

７儀表讀數。  

四  
返回原地後檢

查泵浦  

１ P.T.O及泵浦運轉檢查 (含油料檢查或補充 )。  

２真空泵浦漏氣測試 (含油料檢查或補充 )。  

３隨車器材檢查。  

五  
熄火檢查（行
駛後之檢查）  

１一般洩漏 (機油、剎車油、動力方向機油、離合器
油、冷卻水 )。  

２輪胎氣壓及輪胎有無不正常磨損現象。  

３安全裝置。   

附記  

 １全部檢查時間約三十分鐘。  

 ２本車人員集合，分隊長確實督導實施。  

３週保養檢查實施情形，分隊長應記錄於「消防車輛檢查紀錄
表」備註欄內並簽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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